附件4：
岗位量化评价审核表
   年   月   日
	应聘者
姓名
	
	应聘岗位
	

	评价指标
	评分标准
	分值
	说明
	评价
得分

	学历学位
	“985”“211”等重点大学全日制本科（限第一批录用）
	3
	1.以最高学历计算，不重复计分；
2.国外获得的学历学位，需经教育部出国留学服务中心认定。
3、未获得相应学位的不计分。
	

	
	全日制硕士研究生
	4
	
	

	
	“985”“211”等重点大学全日制硕士研究生
	6
	
	

	职称

	工程师、会计师
	3
	具有多个职称、职（执）业资格的，按最高计分证书计算，不重复计算；同时具有财务管理和工程管理两个岗位职称、职（执）业资格的，分别取最高计分证书叠加计分。
	

	
	高级工程师、高级会计师
	6
	
	

	职（执）业资格
	建造师（二级）、造价师（一级）、结构师（二级）
	3
	
	

	
	建造师（一级）、造结构师（一级）、注册会计师
	6
	
	

	评价得分合计
	


本表由区国资办组织人员填写。
初审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复审人：
